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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新約中的天主觀

導論


a) 基督宗教天主觀的獨特性：三位一體的天主(聖三論或三一神論)。


b) 基督宗教的天主觀是奠基在耶穌基督的啟示(對天主的體驗)上。

c) 耶穌基督所體驗的天主，有從傳統承受而來的一面，但也有他個人新而獨有體會的一面。

d) 事實上，三一神論也是在耶穌死亡後，經過他的門徒及後來的初期教會基督徒團體繼續的反省，最後在早期的大公會議，以希臘哲學的概念確立「三位一體」的天主論。

e) 我們在這章分下列幾節來討論新約著作所啟示的天主觀：

第1節   耶穌基督的天主觀

第2節 初期團體對傳統天主觀的體驗

第3節 初期團體對聖神的信仰經驗

第4節 新約著作中天主聖三（父子神）的信仰因素

第一節  耶穌信仰中的天主

引言

a) 在討論耶穌信仰中的天主觀時，基本上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瞭解耶穌基督如何在當時的歷史境況中，對傳統的天主觀有新的認識。

b) 耶穌並沒有宣講與舊約不同的另一個、或屬於他自己獨有的天主，是同一個天主，但卻有不同的意義。

c) 耶穌本身並沒有清楚指出天主是「三位一體」的信仰型式，但在他的信仰生活(內在宗教體驗)中，卻讓後代的基督徒反省出天主在救援工程的三種不同「角色」，也即後來所聲稱的三位一體的天主，這是基督宗教與其他的宗教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基督宗教與猶太教、回教同中之異。

(1) 耶穌時代的歷史背景

1. 在政治方面：已亡國數百年，當時屬羅馬帝國的殖民地，以民曾起義失敗， 如耶穌之前瑪加伯時代，為爭取宗教自主而反抗爭。事實上耶穌之後也有二次暴動失敗（公元52~60年與64~66年）。

2. 在宗教生活方面：長期遭受別的民族蹂躪，猶太人的自尊心強且宗教信仰很熱誠。

3. 當時普遍期待天主國的來臨，有四種派別的人都在等待天國的來臨：即法律賽人、撒杜塞人、厄色尼派（及熱誠派）。
(2) 耶穌的天主觀
＊ 耶穌的信仰經驗：

1. 傳統的宗教信仰：(申6:4)
2. 約旦河的受洗經驗。
＊ 耶穌對自己宗教經驗的詮釋

1. 天主是耶穌的父親（Abba）及眾人的父：在耶穌的祈禱中經常稱天主為父（瑪7：21；11：27； 路10：21-22；22：29）。此父同時也是眾人之父，最典型的例子是「天主經」（或主禱文 路11：2-4； 瑪6：3-13）。然耶穌與天主之間所獨有的父子關係，有別於天主與眾人之間的父子關係（瑪5：45；路12：29）。耶穌從未與門徒們共稱天主為「我們的父」， 而是說「我的父」或「你們的父」。

2. 過去普遍認為耶穌對天主的稱呼「abba」，此通常為小孩對父親的親暱稱呼（自1960s年代Joachim Jeremias提出），一般猶太人不會用此名稱來稱呼天主，所以是耶穌所獨有，此觀點現在轉變
。

3. 耶穌雖然稱天主為父，但他卻從未自稱為天主子
。他自稱過先知，如谷6：4，pars.；路13：33。

4. 耶穌宣講的主題：天主的國the reign of God/the kingdom of God（谷1: 15 cf. 瑪4: 17）。耶穌宣講的主題不是他自己或是一位抽象的天主，要瞭解耶穌信仰中的天主，必須從他所宣講的天國意義上來著手。天國是一象徵性的概念，是耶穌用來表達他自己與天主的獨特關係。

5. 但耶穌所體會體會的天國與傳統的了解不同：傳統的信仰、洗者若翰的精神、當時的社會狀況（大眾貧窮受剝削的百姓）、加上他個人特殊神恩，促成他個人的特殊信仰經驗，意識到天主在他身上臨在人間。所以從天國的訊息裡（包含宣講與行動），我們可以讀出耶穌特有的天主觀：（1）是人生活中可接觸到的「一位」天主（God is personal）；但同時（2）天主也是超越的一位，使人間的一切社會結構與秩序相對化；（3）天主是愛，富於慈愛寬恕：亡羊的比喻（路15：4-7）；浪子的比喻（路15：11-32）；失錢的比喻（路15：8-10）；債主的比喻（路7：41-43）；家主的比喻（瑪20：1-13）；法律塞人與稅吏的比喻（路18：9-14）。（4）善於眷顧弱勢者的天主：照顧窮人、寡婦、接納患「不潔」之病的人。

6. 同樣在今天，有些神學家嘗試指出，耶穌與天國之間的關係性。傳統上說耶穌帶來天國，意思是說天國是由外而介入，這是對天國作一種外在性的了解。在今日有些人認為耶穌是作證天國在人間的運行，它本來就已在人間，只是因人為的缺失，無法彰顯。但耶穌真實地將它指出來，即使之彰顯，讓所有人能認識天國即是人生命之根。 

7. 天主也是一位要求正義及審判的神，即要求人履行社會正義的義務及避免罪惡
。然而此非耶穌基督天主觀的主要意義。
8. 結論：就天主與人的關係上而論，耶穌的天主與舊約的天主之區別何在? a) 是一位更富有愛心的天主，此與舊約時代奠基在盟約關係上的天主有程度上的不同；b) 此新的天主如今在耶穌身上更生活化地臨在人間[namely,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或許我們可以如此說：傳統的所稱的雅威神，如今以特殊的方式臨在於耶穌的身上；C)耶穌以「父」觀念稱傳統的雅威神是有他的文化歷史背景，而以陽性名稱放在天主身上在宗徒時代更是明顯
。

(3) 耶穌所經驗的聖神(天主的能力)

1. 在新約中論及耶穌與聖神的關係不少，保祿及若望著作已充滿了個人的神學反省，對觀福音所描述的比較貼近歷史場合。儘管如此，對觀福音仍然有作者的神學構思，而路加福音又比其他兩部更顯著。

2. 我們很難去分辯，究竟耶穌本身對聖神談論了多少，我們只能從福音中所敘述的有關耶穌(行為)事件來推測一些。

3. 在下列的事件上顯示出聖神如何彰顯在耶穌身上：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瑪3: 13-17; pars. 谷1: 9-10; 路3: 21-22; 若1: 29-34)。受洗事件為耶穌本身而言是一個人的特殊信仰經驗，也是一個重生而特有信仰經驗。是他後來宣講使命的基礎。

4. 受洗之後的耶穌充滿特殊神恩[聖神] (路4: 1)，為此他宣講具有絕對的權威性(谷1: 21-22; 2: 10)，耶穌宣講所具有的權威性大概是可以確定的。

5. 耶穌的行動：赦罪、行奇蹟也顯示出他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人，在他身上充滿著一種與眾不同的特殊能力，否則無法做這些行動，例如瑪12: 28（cf. 路11: 20）裡所敘述耶穌依賴聖神驅魔。

6. 在耶穌的言談裡，是否有真正直接觸及到聖神的主題？按谷神父的意見：在耶穌驅邪之後，他所論及的「唯有褻瀆聖神的罪不得赦免」(谷3: 28-29，pars. 路12: 10;瑪12: 31-32)，是唯一一次耶穌直接談論聖神，並且是一個狹義的及有位格的聖神。然而有些學者指出這是出自復活後一個基督徒的團體的一位先知之口
。

7. 結論：a) 耶穌不曾對聖神有過任何口頭上清楚的討論，更不可能會去肯定聖神是天主的一位，祂在耶穌身上所呈現的或耶穌所感受到的也只是一種能力；b)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耶穌的宣講及行動的確有如古代的先知，充滿著神的能力，他是一位神恩性的人物。然而在某些方面，耶穌卻又超越先前的歷代先知，比他們「更」有權威性及特殊能力； c) 是宗徒們及後來的教會團體在復活信仰反省中，再更進一步認出耶穌身上的聖神的特性，和他們(耶穌與聖神)之間的關係。 

(4) 耶穌啟示了三位一體的天主觀?

1. 從以上所探討來看，我們很難說耶穌有意識地啟示了三位一體天主論。

2. 但在他的身上卻隱含著三一神論（即父、子、神）的信仰基礎。

3. 耶穌對父、子、神的理解與詮釋也一定隨著他的宗教信仰經驗之加深而發展。

第2節  宗徒在復活觀點下所體會的天主

導論

a) 宗徒們對耶穌復活（含對聖神）的經驗，完全改變他們原來的信仰理念。

b) 他們繼續耶穌託付給他們的宣講使命，然而他們宣講的主題，不再是耶穌所提倡的天國之來臨，反而是宣講者耶穌本身。

c) 此表示宗徒團體對耶穌的使命及身份有突破性的領悟。他們終於瞭解，舊約時代先知所預許的末世性救援，如今在耶穌身上實踐。

d) 宗徒們及後來的基督徒團體，隨歷史的發展他們對耶穌與聖神有更深的認識。舊約時代的天主（雅威）逐漸在信仰的體驗中發展出父、子、神的概念(即三位一體的信仰因素)。

e) 所以新約時期的教會團體，透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體會，逐漸發展出與舊約有別的新天主觀。

f) 然而，若說此時的團體已發展出一成熟的聖三論，則仍是太早。新約的著作中，尚無清楚的三位一體的天主觀。

(一)
早期基督徒所體驗到的復活耶穌及其與天主的關係


早期耶穌門徒對耶穌復活事件的信仰經驗

a) 復活事件促使宗徒們對耶穌的奧跡重新有了新的瞭解。古代先知所許諾的天主末世性救恩以在耶穌身上實踐，他即是天主最後所要派來的默西亞。他現在已回到生命的來源處，也就是基於這個特殊的體驗，耶穌的門徒逐漸更深地領悟到耶穌的真正身份，而有了對耶穌新的信仰表達。

b) 早期的基督徒繼續耶穌的宣講使命，不過宣講的內容不再是天主的國 而是耶穌基督，原來的宣講者如今變成被宣講的內容。

c) 在宣講基督時，他們是在舊約的信仰背景下，反省耶穌基督的救援角色，運用舊約的辭彙來表達對耶穌的信仰，如新亞當、天主的智慧、人子、先存的天主聖言、主、天主、… 等， 但也賦予這些辭彙新的意義。

d) 新約團體在反省耶穌與天主的關係，是以相反的方向進行: 末世光榮→公開生活(從受洗開始)→誕生→先存性的生命。
e) 在此只討論上述較與天主有直接關連的名稱。這些稱呼雖然沒有清楚指明耶穌基督與天主之間的「同等」關係，但卻是隱含著這意義，如此可以看出初期信徒如何為天主聖三的道理鋪路。

（二）復活的耶穌如今「坐在天主的右邊」，在末日將以「人子的身份」(the Son of Man)降來。

a) 此句「坐在天主的右邊」源自聖詠110首，新約屢次用此來表達復活基督的新存在狀態(谷16:19; 14: 62; 羅8: 34; 格前 15: 25; 弗1: 20; 希3: 1, 13; 哥8: 1; 10: 12; 12: 2; 伯前3: 22; 宗2: 34; 5: 31; 7: 55-56)。新約作者並不說耶穌目前存在於「接近」天主的寶座，或處在天主寶座「下面」，此意味著分享天主的權威，就某種意義而言，已分享了天主的地位。
b) 此目前在天主右邊的耶穌基督，將以人子的身份在末日來臨
。【「人子」在新約中有三重意義：現世、即將受苦的及未來即將光榮來臨的「人子」；保祿不用這個名稱】。

c) 他要乘坐雲彩(谷14: 62)，在父的光榮中與天使一起降臨(谷8: 38)，且擁有天主的光榮與全能(谷13: 26; 鐸2: 13)。在他光榮的寶座上作最後的審判(瑪19: 28; 25: 31-32; 若5: 27)
。 
d) 基督徒把舊約時代描述天主顯示時所運用的屬性名稱，如今運用在耶穌基督身上，耶穌基督不只是最後的審判者(人)，更是執行天主正義的審判者。新約中通常把「doxa」（即讚美與光榮）用在天主身上(路2: 14; 羅11:36;格前10: 31; 婓2: 11; 默19: 7)。然而初期基督徒，在某些方面，從天主的角度來反省耶穌基督時，有時也把這些屬性用在他的身上，如「光榮」(格前2: 8; 格後4: 6; 希1: 3; 雅2: 1; 伯前3: 18)。
e) 在舊約時代，有一些人物（如英雄）死後，也被舉揚成為天上的人物。所以當宗徒們最初稱耶穌在復活後被舉揚時，未必是指一位先存性的人物
。
（三）耶穌基督是「天主子」(the Son of God不等於God the son)

a) 「天主子」意義的根源：「天主子」的概念在舊約及古代近東神話中，大約有12種不同的意義
。
b) 幾乎可以肯定說，耶穌本身未曾用過此概念自稱自己。但根據他的abba經驗，後來的基督徒將此概念用在耶穌基督身上。

c) 最早期（保祿之前）基督徒的概念: 如羅1: 3f，根據Dunn的研究，此章節是保祿之前既有的信仰表達。此源自詠2：7，保祿引用它來表達耶穌基督在復活後的身份。所以，在保祿之前的基督徒團體，就已肯定耶穌在復活後即被立為天主子。然而我們也應注意到，此刻的天主子觀念是基於末世性的意義上。[除 羅1: 3f之外，參谷1: 11; 路3: 22d；宗13: 33；希1: 5; 5: 5]
d) 保祿思想的「天主子」概念

－比較耶穌基督是「主」的觀念，此概念並沒有受到相等的重視。在保祿的書信中，耶穌是天主子的觀念只出現17次，而耶穌是主則出現230次。

－按Dunn的分析，保祿所運用的天主子的觀念已延伸到復活以前的時刻，因為在一些章節中，保祿指出耶穌的天主子身份已涉及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羅5: 10; 8: 32)。
－在迦4: 4及羅8: 3 二節裡，似乎含有先存天主子的意義。但事實上很難肯定保祿在此時已發展出此先存性的意義，保祿也可能在此意味著耶穌乃受天主所派遣來完成天主的救援工程
。

e) 在對觀福音中，此天主子的概念逐漸向後延伸，肯定生活中的耶穌(依馬爾谷福音，是從在受洗的時刻)，或甚至在耶穌受孕時刻(路加與瑪竇福音) 已是天主子，最後此天主子的先存性在若望福音的神學架構(降生理念)下轉換而成。 

f) 然而，儘管到了較晚(若望福音)，天主子的概念已含有先存性的意義，此仍然是在作用性的觀點下而論，並未進展到本體(形上)的角度指出耶穌基督與天主在本體上的同一。

g) 但也不能否認此「天主子」的先存意義為後來的三位一體論的天主觀更推進了一步。

（四）若望福音中的先存「聖言」意義

a)天主的「言」及智慧在舊約及其他神話中的意義。

b) 透過保祿（格前1：22~24、30；2：6~8）及瑪竇（11：25~30）對智慧的神學反省(耶穌是天主的智慧)，若望福音更進一步肯定耶穌是先存天主聖言降生成人
。

c) 同樣地，若望的聖言仍然是在作用性(救援意義)場合上來說，尚未指出耶穌與天主同性體，這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概念。

（五）耶穌基督是「主」(Kyrios, Lord): 源自LXX希臘文的Adonai

a) 此頭銜幾乎在新約中每部書均被使用
，而保祿用的特別多，且也用此字表達世上的耶穌(格前11: 23)。

b) 此字清楚地具有天主權威性(sovereignty) 的含意，但與天主[雅威]仍然有區別，因為他不是父(羅1: 7)。

c) 保祿似乎有意將傳統信仰名稱「天主」(God)歸於天主父 (God the  Father)，而將「主」歸於耶穌基督 (Our Lord Jesus Christ) (參 格前8： 6)。保祿等於是將傳統猶太人的一神論信仰(申6: 4-5)，以新的角度重新詮釋，一方面提升了耶穌基督的地位，但也維持了傳統一神論的信仰
。

d) 主要還是指耶穌是天主所派遣執行天主的救援，同時也意味著分享天主的主權，不是天主的工具而已。

（六）耶穌基督是「天主」(God, Theos)
a) 按谷神父意見，新約中有6處經文，直接稱呼耶穌基督為「天主」羅9: 5；若1: 1；1: 18；20: 28；若一5: 20；鐸2: 13 [但依O’Collins則尚有伯後1: 1]。
b) 這些章節通常與「救主」(savior)稱呼連在一起。在舊約中savior指的是雅威(依43: 11)，有時也可能指人(民3: 9, 15, 31)。在新約裡僅8次用救主稱呼天主，卻有15次稱耶穌基督為救主，可見新約有意賦予耶穌與天主同等的地位或角色。

c) ho(the) Theos(God)＝The God指天主父，但在以上所列出的6處經文都無此格式，羅9: 5及若1：1& 18 均沒有冠詞ho，其餘除了有冠詞外又加上形容詞。此一面指出耶穌不是天主父，但另一方面卻又有天主的地位。

（七）在新約中有一些經文隱含著耶穌基督雖附屬於天主，但另一方面同時也暗示耶穌與天主近相等的地位。
a) 若14: 28；谷10: 18；13: 13這些經文除非暗示耶穌在某種程度上與天主的同等，否則便沒有什麼意義。
b) 在保祿書信中，此種說法所具有的平等地位更明顯，如格前15: 28；婓2: 6。同樣保祿在此暗示耶穌與天主之間的特殊關係。

c) 以上經文指示，在救援工程的幅度上而言，新約的作者們願意表達耶穌比天主小，但事實上是在暗示耶穌在先存的角度作為(Logos），也有本體上（天主的屬性）的附屬意義。

 d) 結論

1、 耶穌基督具有與天主同等地位。

2、 然而此不影響到唯一天主的傳統信仰觀。

3、 但新約仍然還沒有以形上的概念說明耶穌基督與天主的同一性體。

4、 新約對耶穌基督與天主關係的肯定即使是如此獨特（如世界的救主，若4：42），但整個的肯定基礎是在他的人性基礎上，此不影響舊約一神觀的教義。與後來初期大公會議所宣信的「與父同性體」（homoousia）不同，後者有造成多神的困擾
。 

第三節　新約早期基督徒對天主之神的體驗

導論

a) 耶穌在自己的生活中體驗到被天主的能力(即天主的神)充滿，使之宣講具有權威性，且擁有特殊能力行奇蹟。
b) 耶穌死亡後不久，二個因素使他的們徒門在信仰上有了絕對性的突破：耶穌的復活事件及聖神降臨(或五旬節Pentecost)的經驗。
C) 我們以初期宗徒團體在五旬節所產生的信仰經驗，作為討論聖神的起點，並分析路加著作，繼而保祿的書信，最後進入若望福音，看看新約中聖神的啟示如何發展、與耶穌及天主父的關係是如何、又如何為後來的聖三論鋪路。

(一) 新五旬節日(聖神降臨)：宗2: 1-13。

1. 按Dunn的意見，雖然在耶路撒冷之外，也有一些在個人上，或團體上的 對聖神的體驗
，但耶路撒冷的信仰經驗 (體驗聖神)，仍然占有主要的角色，並影響到後來教會的發展
。
2.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確定耶路撒冷的團體何時有此特殊的信仰經驗(對聖神)，但是若說它是首次發生(在耶穌死後)在耶路撒冷團體，也並非不可能。

3. 不少神學家因而認為，聖神降臨的事件是一個階段過程（包含復活、升天、聖神降臨），不是一個特定點（耶路撒冷）單一的事件
。但卻是不可分割的一體事件。

4. 為宗徒們而言，這是一個被天主的能力（神）所充滿，是一個新的生命的轉變，充滿活力及神恩，使他們能進行作證宣講的工作，並且有神聖的能力行奇蹟，正如耶穌基督一樣。

5. 在此所經驗的聖神的角色既是先知之神，但也是生命之神。不過二者比較來看，前者顯得特別突出。

6. 有了此特殊的經驗後，早期的基督徒更進一步反省出，此經驗與耶穌復活事件的關係，即此天主的能力與耶穌本人，以及與天主父、子等三者之間的關係
。

(2) 路加對此聖神經驗的描述
    1. 宗徒大事錄及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更凸出聖神在耶穌身上及教會團體內的作用角色。路加將此二部著作他的神學架構連成一體，此神學架構即是以色列子民的救援史。

2. 路加把此所發生的特殊經驗 (當時的基督徒被天主的能力所充滿)，放在整個以色列歷史的場合中來反省： 

a) 宗徒大事錄第三及七章，這二章是耶路撒冷團體最早期的作證詞。前者是伯多祿所作的證道，後者為斯德望。這二者 (3: 22及7: 37) 都引用舊約申18: 15, 18，路加有意藉此指出，古代天主對以民所預許的，如今在耶穌身上實踐完成，他即是現代的梅瑟。

b) 宗2: 16-21是伯多祿的講道詞，引自舊約先知岳厄爾(3: 1-5)，此意味著路加有意將現在的教會團體視為先前舊約所預許的「默西亞時代」之實踐(路24: 49; 宗1: 4; 2: 33)。

c) 在此救恩史的架構下(將五旬節與逾越節連在一起)，新五旬節是一個舊盟約的實踐 (2: 39; 3: 25; 13: 23, 38-39; 26: 6 )，新的盟約的開始，即教會誕生的開始(2: 38, 41-47)。

d) 儘管新五旬節是一歷史上的高峰(許諾的實踐)，路加卻有意淡化它末世性的色彩。為早期的基督徒(參閱 得撒洛尼人前書)，當他們視新五旬節為末世時代的完成，是歷史的結束，他卻認為是一個新救援歷史的開始。

3. 路加的聖神觀 (及其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a) 基本上，路加著作中所描寫的聖神，與傳統的瞭解差距不大，是天主能力的彰顯。

b) 此聖神的能力，為路加而言，還是屬先知之神的角色為主，如首先是悔改的現象(2-5)；接受聖神(11: 15-16)；使新團體出現，屬末世性默西亞團體(2:38-42)；而且有一些神恩及出神異象(4: 31; 8: 15-19; 10: 44-47; 19: 6)。整部宗徒大事錄即是記載當初的教會如何在此特殊的能力下履行先知宣講之職 
。

c) 此聖神之能力與耶穌的關係有三個階段：使耶穌誕生；在其受洗時為他「傅油」成為具有神恩性的人，是位充滿聖神能力的人，此階段的意義延伸至耶穌基督的升天；最後，在耶穌上升到天主的右邊之後，如今分享天主派遣聖神的權力，使每個人分享聖神的能力。然而我們必須分清楚，此並不意味聖神「屬於」耶穌，而是屬於天主。 
d) 在宗徒大事錄中，路加似乎因為看重聖神先知的角色，而有意不將奇蹟與聖神連在一起。

e) 於是路加有意藉聖神，把耶穌基督與教會團體連起來，如耶穌與教會的誕生皆藉聖神，聖神使教會接續耶穌的使命。

f) 整體說來，在宗徒大事錄中聖神所扮演的角色，是把在基督身上所獲得的救恩，再度傳揚出去。

g) 但路加沒有意思要以聖神來取代耶穌基督救援的角色，而是使之延續。

4. 路加尚未清楚指出下列二點：

a) 聖神是「一位」。

b) 與復活基督的關係尚未清楚發展。比起保錄，路加的聖神論還未達到神學系統階段。
(3) 保祿對聖神(在教會團體中的活動)的神學反省

    1. 神學歷史背景:

        a) 當時的教會團體，神恩相當活躍 。
b) 保祿個人的皈依經驗「也許」影響他對聖神的反省。

c) 保祿神學的中心思想是救援論：天主藉→基督與聖神→拯救人類；反過來說，人藉→基督與聖神→歸向父。
2. 名稱pnuema的說明

a) 此名稱運用在人的方面，指人「神魂」、「心神」、「心靈」、「精神」、「心情」、「心」、「心思」(迦6: 18; 格前2: 11-12; 4: 21; 5: 3-5; 7: 34; 16: 18; 格後 2: 13; 4: 13; 7: 1, 13; 12: 18; 羅1: 9; 8: 16; 婓4: 23; 費25; 哥2: 5; 弗4: 23; 弟後4: 22)。
b) To Pneuma，To 是中性冠詞，此名稱指的是天主聖神 (羅5: 5; 8: 9-11; 9: 1; 格前2: 11, 14; 3: 16; 格後3: 17; 得前4: 8; 婓1: 19; 迦4: 6)。

c) 指的是神恩Pneumata:  特別列出教會所出現的神恩現象(格前12: 8-10; 12: 28-30; 羅12: 6-8；弗4：11)，總共20項。 

3. 聖神在教會團體內的作用

a) 聖神是使信徒成為基督徒(或屬於基督)的標誌 (羅8:9 參 格前2: 12格後11: 4 得前4: 8)，因為是藉聖神使信徒與基督連合(格前6: 17)， 分享他的天主子性(羅8: 14-16；迦4: 6)。我們是因洗禮所接受的聖神，而成為基督的身體(格前12: 13 )，也因為聖神而使基督徒與猶太人有別。

b) 正如同路加，保祿繼承舊約的傳統信仰，視聖神為天主的能力。為路加而言，比較強調此能力如何使基督徒團體向外發展，較注意到聖神所產生的外在效果(記號)。保祿則傾向於注意到聖神在教會裡的內在作用，即聖神如何聖化或重新「創造」基督徒的新生命，有好的結果(羅8: 28; 9: 1; 14: 17; 15: 13, 30; 格後3: 18; 6: 6; 迦5: 16; 6: 1; 哥1: 8)。為此，保祿的聖神功能比較屬生命內在化的效果。
c) 神恩是聖神在基督徒身上所產生的效果之一，但也在團體中出現了爭論問題，保祿特別對此有深刻的神學反省。按保祿在下列三處: 格前12: 8-10；12: 28-30；羅12: 6-8；弗4：11所談的神恩，可歸列為9/20個種類，同時在以「愛」為前題下，加以整合。

d) 保祿視聖神為末世之神，天主已開始的救援工作要在基督身上完成， 而聖神既是此項工程必將完成的「保證」及「抵押」(格後1: 22; 5: 5; 弗1: 13-15)、是初果(羅8: 23)。每人都因聖神而成為天國的繼承者(羅8: 15-17; 14: 17; 格前6: 9-11; 15: 42-50; 迦4: 6-7; 5: 16-24; 弗1: 13-14)。然而此末世性的生命依然是處於過程中(格後3: 18; 得後2: 13; 參 羅8: 25; 16: 16; 迦6: 8; 弗3: 16-17)，因此具有張力的狀態， 即「已經」和「尚未」的雙重特性(羅7: 14;  8: 10, 12-13; 迦5: 16-17)。 

4. 聖神與耶穌基督之間的關係

a) 保祿在許多地方稱聖神是「基督的神」、「天主子的神」或「耶穌基督的神」(Rm8: 9-11; Ga4: 6; Phil1: 19)。實際而言，在一般的情況下，保祿通常稱聖神為「天主的神」(Rm8: 9,11,14; 1Cor2: 11, 14; 3: 16; 6: 11; 7: 40; 12: 3; 2Cor 3: 3,17f; Eph3: 16; 4: 30; Phil3: 3)。保祿從不意味著耶穌基督對聖神擁有主導權(即派遣聖神)，此派遣的權力仍歸於天主 (1Cor2: 12; 2Cor1: 21f; 5: 5; Gal3: 5; 4: 6; Eph1: 17; 1Th4: 8)。路加及若望將聖神的賜予同時歸於天主及復活的基督。
b) 保祿稱聖神為「基督的神」、「天主子的神」或「耶穌基督的神」，指耶穌基督與聖神之間的相互界定關係，也就是說透過對耶穌基督(復活的基督)的体驗，我們才能真實的瞭解，聖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用效果
。 

c) 保祿不只凸出聖神與耶穌基督之間緊密關係，他們在天主的救援工程裡，從事同樣的工作
，甚至於在有些地方把聖神與耶穌基督之間劃等號，如耶穌基督如今是賦予生命的神 “Christ is the live-giving Spirit” (Rm5: 5; 8: 9, 11, 16; Gal4: 6; 參Rm 6: 3,11,23; 16: 11; 1Cor 1: 30; 3: 1; 4: 15; Phil 3: 1; 4: 1-2 )。按Dunn的意見，這是因為在當時基督徒的信仰尚未在復活的耶穌基督與天主聖神之間劃分清楚。

d) 保祿似乎也有意思說出，耶穌基督的復活是由於天主而不是由於聖神，路加及若望在這方面並沒有困難。

5. 保祿思想中的「三一」神論

a) 保祿的聖神是否已具有「一位」位格色彩？有些學者認為，保祿視聖神已不僅是一種能力而已，在許多章節中已表示出祂的「位格性」
，清楚表示肯定的態度。為他們而言，自舊約晚期智慧文學作品，天主的神與智慧深具位格化，保祿的聖神觀更是如此
，同樣W. Hill也指出保祿事實上已視聖神為「一位」
。
b) 然而谷神父對此「聖神是否已具一位格」的問題，採取更謹慎的態度。正如同保祿將聖神視為一位，但也視「肉性」視為一位，因此說：「所以上面關於聖神的記載，不完全清楚的指示狹義的『一位』」[《天主論》，223頁]。
c) 儘管有些地方似乎將復活的耶穌基督與聖神幾乎等同。但很明顯的，在談到耶穌與聖神的關係時，不只是保祿，所有新約其他作者最後都不會將這二者合而為一。

d) 更好是說，在救援的工程中天主透過不同的管道(Logos等於Christ； 而聖神等於天主的能力) 來進行。

(4) 若望著作中的聖神觀

1. 若望的神學背景： 

a) 保祿及路加的神學思想架構乃建立在傳統的「平面」(或直線式)歷史幅度，有了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歷程，基督的生活是在邁向未來的永生。

b) 由於parousia的延遲，若望的神學架構呈現「立體」式的，永生即是現在(若6：63; 17：1-3) [參《天主論･上帝觀》，232頁]，藉著臨在教會中的聖神，永恆的耶穌基督今日已來到教會之中。

2. 聖神是由耶穌所賜予：然而耶穌之所以能賜予聖神，最後還是歸之於天主，是天主藉耶穌基督而賜予 (若15：26; 1若3：24)。其次，若望特別有意將聖神的被派遣與復活的耶穌緊密相連，為此若望說「聖神還沒有賜下，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若7：39)。但為若望而言，耶穌的死亡、復活及升天屬同一個事件，故若望有時也以隱含的神學手法表達在耶穌的死亡時刻，就已賜給了聖神 (若19：30, 34)，或在耶穌復活顯現的時刻也賜給門徒們聖神(若20：22)。總而言之，在若望的神學架構下，有意將耶穌的死、復活升天、及聖神的賦予視為一個整體的事件，而不是在描述不同時間場合所發生的一些相關事情。
3. 聖神是生命之神： 

a) 若3：1-15 與尼科德摩討論如何因聖神得以重生。

b) 若4：13-14耶穌與撒瑪利亞婦女的對話；6：63 耶穌指出「神就是生命」；7：37-39「永生的活泉」。
4. 聖神也是真理之神
耶穌所講論及作證的，是由於聖神(3：34)。耶穌向門徒們預許派遣另一位「護慰者」，若望福音總共使用此名稱4 (5?)次 (14：16; 14：26; 15：26; 16：17；16：13?)，清楚指出祂是一位真理之神(14：17；參 16：12-15)，將教訓他們，使他們明瞭耶穌對他們所說的一切 (14：25-26；參 15： 26-27)。
5.聖神是「一位」護慰者
[

a) 若望福音後來是以「護慰者」(Paraclete) 代替「聖神」(Pneuma)，且含有位格的意義。其中的3次(14：16；15：26；16：7)特別清楚，而且Paraclete此字所使用的是陽性，此陽性「護慰者」所具有的位格色彩較中性的「聖神」更突出。若望清楚指出聖神是天主在繼耶穌之後所派遣的「另一位」護慰者。易言之，耶穌是「第一位」。

b) 在若望的默示錄中，聖神也以較具「一位」位格神的角色，對各教會團體說話(2：7；3：6；14：13)，此位格性的色彩較之過去將天主的言予以匿名的位格化更清楚。
c) 「護慰者」雖是真理之神，為真理作證，但祂本身卻不是真理，「他不憑自己講論，只把他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未來的事傳告給你們」(若16：13)。按Congar的說法，在若望的神學概念裡，「耶穌是信仰的對象，而聖神是信仰的原理」。聖神不是耶穌基督，他只是為耶穌作證(15：26)，若望甚至講此聖神的作證作用，延伸至對世界的「審判」角色(16：8)。 

d) 如果從若14---16章所談論有關聖神的作用來看，若望似乎隱含著指出，這些作用已不是天主通過聖神行動，而是聖神自己以個體的身份行動。

e) 然而我們也不能就此說，若望本身已以相當清楚的意思表達出聖神完全是「另一位與天主有別」的神，此有與傳統的一神論相違背，為此我們不難想像若望似乎有意以模糊的含意來表達聖神的「一位」位格性。

7. 若望福音中很清楚描繪出聖神與天主父、耶穌基督、門徒及世界的關係(參 Yevs Congar,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vol. 1. 54-56)，在此不同的關係中，我們也看到了父子神三者之間的區別：

a) 與父的關係（由父而來）：14：16；14：26 [cf. Lk24: 49]；15：26；16：14ff.。
b) 與子的關係（真理與真理的啟示者）：14：16；14：26；15：26；16：7；16：13；16：14。
c) 與門徒的關係（教導門徒）： 14：16；14：17；14：26；15：26；16：7；16：13。
d) 與世界的關係（不為世界接受）： 14：17；16：3、8~11。 

8. 事實上在若望福音裡，聖神與耶穌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甚至勝於與父的關係。因此為瞭解聖神，應從與耶穌之關係的角度上進入：由父所派遣與賜予《14：16→3: 16》、《14: 26→7: 14ff; 8: 20; 18: 37》、或由父而來《15: 26;16: 13→5: 43; 16: 28; 18: 37》。。與門徒們同在：14:16ff→3: 22; 13: 33; 14: 20; 14: 26》。世界都不接受《14: 17→1: 11; 5: 53》。只有門徒們認識《14: 17→14: 19; 16: 16ff》。教導門徒《14: 26→see chapters 5, 7, 8, 12》。作證《15: 26→5: 31ff; 8: 13ff》。只講論自己《16: 13→7: 17; 8: 26, 28,38; 12: 49ff; 14: 10》。啟示工作《16: 13f→4: 25》。引入真理《16: 13→1: 17; 5: 33; 18: 37; 14: 6》。由此可知在救援的工程上聖神與耶穌所扮演的角色極為相似，為若望而言，耶穌是真理及道路，而聖神卻是導引人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行。
9. 結論: 

a) 正如同若望福音將天主之言予以特位格化，同樣地，他也將將天主之神位格化。

b) 若望對聖神反省，毫無疑問地比保祿更進一步。

c) 在若望所體會的父子神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雖不應太快肯定已是三位一體的天主論。然而無疑地，卻給予後來的教會團體更進一步的基礎來反省出三位一體的天主觀。

(5) 新約其他著作對聖神的體會

基本上，其他的著作提到聖神的章節不多： 
1. 牧靈書信1Tm3：16：作證耶穌基督，但按Dunn解釋聖神是光榮基督的存在模式 (cf 羅1：4；格前15：45；伯前3：18)；鐸3：5則視聖神為耶穌基督所派遣，使人更新的力量 (參 宗2：33 若3：5-8)。

2. 弟前4：1及弟後1：7所論及的聖神乃屬作證作用的「先知性」之神[參弟前4：16；弟後1：4]。

3. 希伯來書信2：4及10：15福傳的神恩，所以應屬先知之神；而3：7； 9：8則為生命更新的力量。

4. 伯前1:： 11-12；; 4:： 14，同樣具有「先知性」及「賦予生命」的神。

第四節   新約天主觀《父子神》的信仰體驗（綜合）

導論

a) 從以上的分析看起來，雖然新約基督徒的團體一直忠他們祖先傳統的一神論，但在耶穌復活的啟示光照下，他們在傳統一神的信仰基礎上也逐漸有新的領悟。將傳統雅威在歷史中的彰顯「面貌」(言、力量、智慧等)予以近乎「位格」化的詮釋，進而指出天主父、耶穌基督及聖神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

b) 在此所描述的微妙關係中，一方面指出耶穌基督與聖神各分享了傳統概念中天主父(雅威)的能力，如創造及賦予生命的能力，把耶穌基督與聖神置於與父相同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卻又清楚區分此三者之間的不同，也從未將天主父的最後根源性有絲毫地減損。耶穌基督與聖神的活動的泉源及終向皆歸於天主父。

c) 在聖經中，我們不難發現表達出這種微妙關係的章節，以下根據谷神父的《天主論》一書提出聖經裡的經文。

（一）創造的角度看三者之間的關係

a) 在基督內成為一個新受造物的生命經驗，使他們領悟基督與受創造物生命更新的關係，格前8: 6 哥1: 15-20 希1: 2-3 若1: 1-4。以上的章節屬古老詩歌的信仰表達 。

b) 也有一些指出創造者是「三位一體」的天主，如瑪11: 25; 13; 宗4: 24 ; 17: 24; 羅11: 36; 格前8: 6; 15: 28; 格前6: 18; 弗3: 9; 希1: 2; 默4: 8-11。  

（二）新約中有不少論及「聖三」章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3處：

a) 瑪 28: 19，屬初期教會團入教者受洗時所應清處表達的信仰宣誓，表示受洗的人在聖神內，藉著基督已經完全歸於父。

b) 格前12: 4-6

c) 格後13: 13

（三）結論

a) 有「聖三」信仰因素及內容。

b) 但仍未清楚指出三者之間的內在關係及區別，這必須留給後來的教會團體做更進一步的反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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